
攀枝花市 2024 年城市体检技术服务采购项目
确定招标代理机构比选公告

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拟对“攀枝花市 2024 年城市体

检技术服务采购项目确定招标代理机构”进行比选，欢迎符合《政

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8〕2 号）规定，并

在四川省政府采购网登记备案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报名参与。

一、比选项目：攀枝花市 2024 年城市体检技术服务采购项

目确定招标代理机构比选

二、代理服务内容：

按照有关规定，对攀枝花市 2024 年城市体检技术服务进行

采购，包括从编制采购文件至采购档案归档的全过程。招标代理

服务费最高限价：10000 元。

代理服务项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攀枝花市 2024 年城市体检技术服务采购

服务内容：为保障我市城市体检工作顺利开展，根据《四川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通知》（川建

景园函〔2024〕828 号）有关规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对我市 2024 年城市体检技术服务进行采购。

三、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

法记录；

6、具有政府采购项目代理资格；

7、近一年内无因政府采购代理工作被财政主管部门重大处

罚；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五、比选申请书要求

比选申请书内容包括：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投标函、上述要

求的资质证明材料、报价函及评分办法要求的证明材料。格式自

拟，以上材料均要求加盖公司公章。比选申请书需要密封提交。

六、报名时间、方式及比选申请书递交时间、地点

报名时间、方式：报名时间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4 年

4 月 28 日下午 18:00 之前，将单位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以上文件加盖公章的扫

描件发至邮箱：1458680555@qq.com；联系人：袁老师，联系电

话：0812-3319519；18708474465。

比选申请书递交时间、地点：比选申请书递交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29 日上午 9: 00，递交地点为攀枝花市东区炳草岗

大街泰隆大厦 13 楼 1304 办公室。联系人：袁老师，联系电话：

0812-3319519；18708474465。

mailto:270393394@qq.com


七、比选办法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进行比选，评分办法如下：

序号
评分因素

及权重
分值 评分标准

1 报价 10 分
按照各比选申请人的有效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排列，第一名得 10

分，第二名得 8分，第三名得 6分，第四名及以后的得基本分 2分。

2 综合实力 30 分

1.2020 年 1 月 1 日以来，比选申请人获得：四川省招标代理机构十强、

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招标代理机构前五强、四川省服务项目招标代理

机构前三强证书的，每有一个得 5分，最多得 10 分。

2.比选申请人在攀枝花市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及配套设备设施（包括但

不限于：①独立的开标室；②独立的专家休息室；③独立的电子评标

室；④独立的业主休息室；⑤独立的监督室；⑥独立的档案室；⑦监

控、录音设备等），且营业场所≧500 平方米的得 10 分，营业场所＜

500，≥200 平方米的得 5分，营业场所＜200 平方米的得 2分。注：

提供房产证明或租赁合同及场地相应照片等证明材料并加盖比选申请

人公章，比选结束后比选人可对中选的申请人进行实地考察，如有虚

假，取消中选资格。

3. 拟投入本项目服务团队的人员中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每有一个

得 1分，同时具有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格证书的每有一个加 1分，本

项最多得 6分。

4.比选申请人具有优秀招标师的，每有一个得 1分，最多得 4分。

3 业绩 15 分

评审委员会根据比选申请人提供的项目所在地类似项目采购业绩进行

评定；每提供 1个得 5分，最多得 15 分。

【提供采购业绩清单及结果公告截图或中标/成交通知书，清单内容至

少应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采购人名称、完成时间等】

4 项目方案 45 分

1、比选申请人提供单位的内控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流程控制管

理制度、采购文件编制审核制度、质量控制管理、职业管理及诚信管

理制度、需求论证及履约验收管理办法、招标采购代理项目档案管理

制度）等内容进行综合评比，第一名得 10-15 分，第二名得 5-9 分，

第三名及以后得 1-4 分。

2、比选申请人提供资归档案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归档内容、招

标采购代理项目归档流程、特殊情况归档要求、档案管理员责任及交

接、归档资料样本表格）等内容进行综合评比，第一名得 10-15 分，

第二名得 5-9 分，第三名及以后得 1-4 分。



3、比选申请人针对本次项目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服

务承诺、项目流程规划、工作分配时间及进度安排、接待流程、人员

配置等）等内容进行综合评比，第一名得 10-15 分，第二名得 5-9 分，

第三名及以后得 1-4 分。


